渤海大学关于2026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拟进入面试人员资格复审的通知

各位应聘者：
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6年全省事业单位非综合行政执法类岗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面试工作的通知》要求，2026年渤海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资格复审时间定为2026年5月23日，现将资格复审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查对象
资格复审对象为辽宁人事考试网于2026年5月14日公布的《2026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省直事业单位拟进入面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中报考我校人员。

 二、审查时间和地点
资格复审采取现场审核的形式，时间和地点如下：
时间：2026年5月23日  13:00-17:00
地点：渤海大学松山校区行政2号楼301会议室

应聘人员须凭本人身份证从学校北门行人入口入校。
 三、审查材料
资格复审须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2026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3.本科或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本科证书及证明材料仅限有本科专业要求的岗位提供，留学归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材料。需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应届毕业生证明（仅限有应届毕业生报考要求的岗位。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由在读学校二级学院出具、盖章，注明预毕业年月，并有两位证明人签字，注明证明人职务和电话。2024年、2025年离校未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的，须提供未就业相关证明，其中，档案仍保留在原毕业院校的，由原毕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或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出具；档案已转到县〈市、区〉级及以上政府人事、教育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或毕业生就业工作机构保管的，由相应的档案保管部门出具）；

5.党员身份证明（仅限有政治面貌要求的岗位。专职组织员岗位须在证明中注明3年及以上党龄、2年及以上党务工作经历〈含在校期间的党务相关经历〉，工作经历需体现党务工作职务及职责。证明须有所在党组织公章及两位证明人签字，并注明证明人职务和电话）；
6.学生干部经历证明（仅限有学生干部经历要求的岗位。证明须加盖校院两级团委章或加盖学院公章及党组织章，且有所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并注明所有相关负责人职务和电话）；

7.工作经历证明（仅限有工作经历要求的岗位。教务工作经历证明须有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及两位有上下级关系的证明人签字，并注明职务和电话；另需提供社保机关出具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证明须体现缴费单位信息，由工作单位出具的社保证明无效。航运学院教师海上工作经历须提供船员服务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
8.同意报考证明（仅限有工作单位的考生提供，证明须有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9.资格证书及其他条件要求的证明材料（仅限有资格证书和其他条件要求的岗位，证书需原件及复印件1份）。
证件（证明）不全或有关材料信息不实的，取消面试资格。如因本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接受资格复审者，视为自动放弃。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一经发现应聘人员不符合报考岗位要求或弄虚作假的，随时取消考试和应聘资格。
四、其他事宜
1.面试前，因应聘者自愿放弃、资格审查不合格或弄虚作假被取消面试资格及其他原因出现岗位空缺的，我校将按照笔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资格审查对象。其他参加笔试应聘者请保持通讯畅通，以便出现递补时及时联系。如联系不上的，视为放弃递补资格。若面试人员已公布，递补面试人员来不及公布的，将不再公布，由我校向其他进入本岗位面试的应聘者说明情况。递补后未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进入面试人员。
2.学校将通过手机短信形式通知资格复审合格人员参加面试。面试公告信息将另行通知，请应聘者密切关注“渤海大学人才招聘官网”发布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手机畅通，因未及时了解相关通知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应聘人员自行承担。

3.其他未尽事宜以2026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为准。

五、咨询电话：0416-3400310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1:30，14:00-16:30
                                                   渤海大学人事处

2026年5月15日
